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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項統一考試

考試成績的採用

入學管道與流程

家長角色

大綱

109
升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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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語

聽力測驗

學科

能力測驗
術科考試

指定

科目考試

一、四項統一考試
多元入學共有四項考試，
不同的入學管道採用不同的考試成績。

統一考試

3



(一)英語聽力測驗

1

2

3

成績採等級制，A、B、C、F。

108年10月19日、12月14日

部分校系納入繁星推薦、個人申請、考試分
發之檢定項目。

統一考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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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學科能力測驗

1

2 範圍高一、高二必修課程(國、英含高三上)。

3 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。15級分制。

4

109年1月17日、1月18日

繁星推薦、個人申請、考試分發；四技申請使用。

統一考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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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術科考試

1

2

3

統一考試

音樂、美術、體育辦理統一考試

108.12報名，109年1/20-2/09考試

考試成績提供
「申請入學」、「考試分發入學」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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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(四)指定科目考試

統一考試

1

2

國文、英文、數學甲、數學乙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

地理、歷史、公民與社會等十科，各科滿分100分。

4

考試範圍為高一～高三必修與選修課程。

成績提供「考試分發入學」使用。

109年7月1，2，3日

7



Chapter 2
8



「級分制」是大學入學考試中心
學科能力測驗的成績處理方式

分為十五級分，以該科成績在前1%考生

的平均分數除以15作為「級距」

最高為十五級分；

而後每降一級距減一級分，以此類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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頂標

前標

均標

後標

底標

12%

25%

50%

75%

8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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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各校系訂定的成
績標準，通過者才
能進入下一階段。

各系納入加總之考
試分數及計分方式。

成績相同而超額時，
依各系訂定之項目
評比，擇優錄取。

考試成績的採用

檢定 採計 同分參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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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學年度以後的調整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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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採學測科目數之調整(1/2)

• 大學校系至多使用學測4科，

並可於所用至多學測4科中，

自訂1項科目組合。

• 不再使用學測5科總級分。

• 同級分超額篩選使用項目改變

(總級分 == >校系參採科目級分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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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採學測科目數之調整(2/2)

至多4科怎麼算？(只要校系簡章出現的)

• 繁星推薦：檢定、分發比序項目合計

• 個人申請：第一階段檢定、篩選倍率、

第二階段學測成績採計合計

校系自訂科目組合會在哪裏出現？
• 繁星推薦：分發比序項目

• 個人申請：篩選倍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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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採學測科目數示例

學測、英聽篩選方式

甄選總成績採

計方式及佔總

成績比例

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

科目 檢定
篩選

倍率

學測成績

採計方式
1 國文 前標 --

英文 -- --

數學 -- 5

社會 -- --

自然 頂標 3 

4 英數自 -- 8 

英聽 B級 --

--

--

*1.50

--

*2.00

--

--

學測、英聽篩選方式

科目 檢定

1 國文 均標

2 英文 均標

數學 --

自然 --

社會 --

英聽 B級

分發比序項目

1.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

2.學測國文、英文、自然之級分總和

3.數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

4.物理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

5.英文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
4

6.學測數學級分

7.學測自然級分

2

3

自訂科目組合

3

自訂科目組合

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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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學
管
道

一、四個入學管道

特殊

選才

繁星

推薦

個人

申請

考試

入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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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特殊選才

各試辦學校單獨招生。招收具有潛力與
才能之學生。

以工作成就、在學表現、競賽表現、證
照等自訂招生條件。

各校每年11月公告簡章、

12月辦理招生，次年1月放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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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特殊選才(109最新)

核定校數47校458系

共1214個名額

國立大學招生名額增加150名
私立大學增加50名
合計增加200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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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% 57% 26%

1/17-1/18

1/20-2/09

3/3登記

3/18

5/13

4/15-5/3

5/11

3/23

3/31

4/15-5/3

5/11

5/14-5/15

5/21

7/1-7/3

7/24-7/28

8/7
秘笈 P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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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/17-1/18

1/20-2/09

3/3登記

3/18

5/13

4/15-5/3

5/11

ㄩ

V

秘笈 P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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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繁星推薦-推薦條件

推薦

學測參採科目
總合不為0分，

且通過

校系檢定標準

就讀

同一所高中

學業成績總平均
校排百分比前

20％、30％、

40％、50％

符合本校繁星

推薦申請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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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繁星推薦-校內推薦條件

 凡高一、高二共四學期，每學期
出席率均達90％。

 有敘獎記錄。

 無2大過以上紀錄。

24



入
學
管
道

第一類 文、法、商、社會科學、教育、管理等學系

第二類 理、工等學系

第三類 醫、生命科學、農等學系

第四類 音樂相關學系

第五類 美術相關學系

第六類 舞蹈相關學系

第七類 體育相關學系

第八類 醫學系、牙醫系（109始） 需面試

(二)繁星推薦

限招收高中
藝才班、體育班
學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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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繁星推薦-推薦名額

每名考生僅能被推薦至1校1學群，選填
志願數依大學之規定。
-符合各大學在校成績百分比標準
-符合各科系檢定標準

具原住民身份之學生，得以一般生或原
住民身分(外加名額)擇一參加本招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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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二、三類學群，得各別推薦學生
至多2名，合併排定推薦順序1至6。

學群 可推薦名額 推薦順序

第一類學群 2

排1～6 的順序第二類學群 2

第三類學群 2

第八類學群 2 排1～2的順序

(二)繁星推薦-推薦名額及推薦序

27



 學測、高中英聽測驗、術科考試達大學校
系所訂之檢定標準者，得參加分發比序。

(二)繁星推薦-分發比序、篩選規則
28

ㄨ有下列任一情形者，不得參加分發比序：

–校系要求檢定及分發比序之學測科目

成績總和為零級分。(缺考為零級分)

– 校系要求檢定或分發比序之

術科考試項目為零分(缺考、未報考為零分)。



(二)繁星推薦-校內推薦流程

1
• 3/3公開登記，百分比由低至高。

2
•百分比 學測國英數總級分 學測國、英、數單科

3
•登記，不得放棄。放棄或資格不符，處小過。

4
•某學群超過兩名，由委員會表決推薦名單及順序。

5
•某大學不同學群各有學生申請，由委員會表決推薦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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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繁星推薦-推薦名額

每學群

至多推薦

2名

排序1

排序3

排序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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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繁星推薦 一～七學群分發錄取

第一輪分發
聖心女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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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繁星推薦 一～七學群分發錄取

第一輪分發

各大學錄
取各高中

1名。

聖心女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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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繁星推薦 一～七學群分發錄取

第一輪分發

各大學錄
取各高中

1名。

聖心女中

33



(二)繁星推薦 一～七學群分發錄取

第二輪分發
聖心女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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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繁星推薦 第八學群分發錄取

第一階段篩選

學測成績檢定、高中推薦優先順序、比序項目
進行篩選。

各高中至多選1名。
一～七類放榜時，公告進入第二階段面試名單。
進入面試之繁星校系，不可填該校系之個人申
請。

面試，不需備審資料。
200元報名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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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繁星推薦-錄取生限制

1～7類學群錄取生，不得參加「個人
申請」、「四技申請」第一階段篩
選。

第8類學群錄取生，不得參加「個人
申請」統一分發。

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錄取資格者，不
得報名該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招生
或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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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章哪裡查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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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109「校系分則」頁面尚未更新，

暫以108網站資料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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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星推薦選填校系分則範例
①滿足國立政治大學設定的全校百分比為「前20％」。

②學測成績要通過檢定校系才能選填。

③校系要求檢定及分發比序之學測科目成績總和

不可為零級分。

此校第一類學群雖提供35個科系，但最多只能選填17個校系。

學測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社會級分
總和為零級分
→不得參加分發比序

註：可參加分發比序≠錄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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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計64校系
42



3/23

3/31

4/15-5/3

5/11

5/14-5/15

5/21

ㄩ

V 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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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個人申請

每個人可以申請6個大學校系。
(另外，5個四技科系)

視各科系之規定，進行第二階段之甄試。

正、備取生需上網，登記就讀志願序。

最後只錄取一校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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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個人申請-報名注意事項

大學得限制考生可申請該校之學系(組)數，
詳見學校公告之「109各大學限填校系數一
覽表」。

部分校系招生分組另有限填一組報名、限

原住民身分報名之特殊限制。詳見學校公

告之「109特殊限制學系一覽表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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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辦學習歷程檔案資料

納入第一階段檢定或篩選

46



個人申請試辦APCS招生分組

107學年度起由資訊領域校系試辦將學習歷程

檔案資料納入第一階段檢定或篩選。

「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（APCS）」由臺灣師
範大學辦理之資訊檢測，具備一定公信力。

APCS檢測自107年起每年二、六、十月各辦理

一次。

APCS成績三年有效

47



個人申請試辦APCS招生分組

招生分組、少量名額、全國限額、每系至多

3 名，不影響一般考生之權益。

48

109年「個人申請」：
－38個資訊相關學系將（APCS）成績列入
第一階段的篩選、檢定項目。

－計共91個名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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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章哪裡查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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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定:是否達最低門檻 第一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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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個人申請第一階段--篩選倍率

篩選倍率：
無論多少人報考，只
面試「金字塔頂端」

由高至低倍率篩選。

3倍
錄取人數(10)x3=30

4倍
錄取人數(10)x4=40

5倍
錄取人數(10)x5=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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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 篩選科目組合級分總和 第一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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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 分階段篩選 第一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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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三 倍率相同時? 第一階段

倍率相同時，科目級分相加
56



案例四 混血兒怎麼辦? 第一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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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級分超額篩選

不再使用5科總級分

58

學測、英聽篩選方式

甄選總成績採

計方式及佔總

成績比例

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

科目 檢定
篩選

倍率

學測成績

採計方式
1 國文 前標 --

英文 -- --

數學 -- --

社會 -- --

自然 頂標 3

英數自 -- 8

英聽 B級 --

--

--

*1.50

--

*2.00

--

--

2

3

4

同級分超額篩選

國文+數學+自然+英文

*另開放一階段超額篩選人數過
多的校系得使用以校系參採科
目依序做超額篩選比序

校系所訂檢定、篩選、採計科目級分總和



參考分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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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階段超額篩選
人數過多議題

61



• 同級分超篩機制

一階段超額篩選人數過多的校系，以校系參採

科目依序做超額篩選比序。

(於個人申請招生簡章校系分則【同級分超額篩選
方式】欄中列明)

一階段篩選超篩人數過多議題
62



篩選項目 科目 預計篩選人數 108實際通過篩選人數 超篩人數

同級分超額
篩選組合

學測國文、英
文、數學、社
會之級分總和

113人 177人 64人

案例: OO大學國際企業學系

同級分超額

篩選組合

學測國文、英文、數
學、社會之級分總和 177人

同級分超額

科目依序篩選

國文 127人

英文 123人

數學 121人

社會 119人

108學年度

109學年度
示例 步驟1

步驟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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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個人申請--第二階段

通過檢定、篩選者，取得面試門票
第二階段採計
1.學測成績
2.指定項目：面試、書審資料、筆試、

小論文、術科、現場實作等
採計比重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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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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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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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個人申請-錄取生限制

已錄取繁星推薦之考生，不得參加個人申
請第一階段篩選。

若個人申請錄取生沒有在規定期限內放棄
錄取資格，不得參加該學年度考試分發入學
招生與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。

67



7/1-7/3

7/24-7/28

8/7

ㄩ

V 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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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考試分發-分發流程

先「檢定」

學科能力測驗
(約3.5%校系)

STEP 1 STEP 2

後「採計」

指定科目考試
術科考試
(3-5科)

STEP 3

再「同分參酌」

指定科目考試

69



1 須先繳交登記費，否則無法上網選填志願。

2
考生上網至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
選填志願，志願數最多為100個

3
己錄取繁星推薦、個人申請或四技申請者，
須於期限內放棄，才可參加考試分發入學登記

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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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引導孩子朝興趣發展

 熟悉簡章

 注意時程表

 陪她過關斬將

 為她加油打氣

 尊重她的決定

家長可以做甚麼
72



繁星錄取標準(%)-先達校系檢定

學校 科系 108 107 106

台大 化學工程學系 2 2 1

台師大 教育學系 7 2 3

政大 傳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6 16 9

輔大 法文 33 19 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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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申篩選標準-先達校系檢定

學校 科系 108 107

台大 化學工程學系
英+數+自42

國+英+數+自57
國+英+數+自56

政大
傳院大一大二

不分系
國+英29

國+英+數+社59
國+英28 總66

成大 建築學系 國+英+數+自55 總68

逢甲 財務金融 國+英+數25 總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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𝝅型人才是趨勢!

• 學程：跨科系的課程組合。

修習學分數 可加修個數

雙主修
修畢加修學系規定之專業
課程(44-75)

1

輔系
修畢輔修學系規定之科目
至少20學分以上。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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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入學考試中心
網址：www.ceec.edu.tw
諮詢專線：02-2366-1416

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
網址：nsdua.moe.edu.tw

諮詢管道

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-甄選入學相關業務
網址：http://www.cac.edu.tw
諮詢專線：05-272-17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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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
網址：www.jbcrc.edu.tw
諮詢專線：02-3366-5246/02-2367-3557

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-考試分發志願登記
網址：www.uac.edu.tw
諮詢專線：06-236-2755

諮詢管道
109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
網址：www.cape.edu.tw
諮詢專線：02-2362-5101轉8116-81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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